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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甘肃中医药大学委员会文件

中共甘肃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
关于巩固第一批新时代甘肃省高等院校党建

“对标争先”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成果及开展

第二批创建单位建设的通知

各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定西校区党工委：

根据《中共甘肃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布第一批新时代

甘肃省高等院校党建“对标争先”验收结果的通知》（甘教工委党

建函〔2022〕22 号）和《中共甘肃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布

第二批新时代甘肃省高等院校党建“对标争先”培育创建单位名

单的通知》（甘教工委党建函〔2022〕23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我

校第一批创建单位验收结果和第二批申报结果及后续工作要求通

★

甘中医大党发〔2022〕5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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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如下。

一、第一批“对标争先”验收结果

2020 年度我校确定的省级“标杆院系”为针灸推拿学院党总

支、中医临床学院党委，省级“标杆院系”培育单位为第一临床

医学院党委，“样板党支部”为机关第一党总支第一党支部、针灸

推拿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、附属医院机关第二党支部、机关第三

党总支第一党支部、公共卫生学院学生党支部，“样板党支部”培

育单位为经贸与管理学院教工党支部，优秀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

带头人”为魏兴民、梁永林，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为王世栋、杨韬。

经省委教育工委组织专家审查验收、教育厅党组会议审议，我校

创建培育单位和个人均通过验收。各创建培育单位和个人要进一

步对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高校

党建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巩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成果，持续发挥

引领示范作用。学校党委将加强领导和指导，推动学校各级党组

织深入实施“对标争先”建设计划，充分学习借鉴、推广应用创

建成果，着力健全完善党对学校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、制度体系

和工作机制，推动学校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。

二、第二批“对标争先”申报结果及工作要求

（一）遴选结果

2022 年度我校共产生了 2 个省级党建“标杆院系”、5 个党

建“样板党支部”、3名优秀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带头人”、3名“优

秀党务工作者”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1.党建“标杆院系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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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学院党委

附属医院党委

2.党建“样板党支部”：

中西医结合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

药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支部

科研实验中心直属党支部

继续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

附属医院北院党支部

3.优秀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带头人”：

胡继宏 宋鹏程 徐芹

4.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：

李楷 刘雪枫 孙文娟

（二）建设工作要求

1.提高创建质量。党建“对标争先”培育创建时间自本通知

发布至 2024 年 6月底。各培育创建单位要按培育计划分步骤、有

序推进创建工作，做到软件建设和硬件投入并重、整体水平和品

牌建设双提升，并于 2024 年 6月底前提交培育工作总结和成果报

告，省委教育工委将对创建单位重点任务完成情况、重要举措落

实情况、辐射带动作用发挥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验收。

2.规范使用经费。省委教育工委向培育创建单位提供专项建

设经费，统一划拨学校，学校党委结合建设实际工作需要按 1∶1

给予配套经费支持（具体明细见附件）。建设经费要按照党建专项

经费类别严格管理，在党建专项经费使用范围内进行支出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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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款专用、厉行节约、规范高效、合理使用建设经费。

3.加强总结推广。学校党委将定期开展督促检查，把培育创

建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体系，作为学校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

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各个培育单位要及时发掘、凝炼、宣

传创建党组织和个人的探索经验、培育成果、创建成效，充分发

挥引领示范、辐射带动作用，将成果及时报学校党委组织部，党

委组织部将通过示范培训、交流研讨、案例汇编等形式，面向全

校推广创建成果，有效带动全校党建工作质量整体提升。

附件：1.第二批党建“对标争先”专项经费划拨明细表

2.中共甘肃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布第一批新

时代甘肃省高等院校党建“对标争先”验收结果

的通知

3.中共甘肃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布第二批新

时代甘肃省高等院校党建“对标争先”培育创建单

位名单的通知

中共甘肃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
2022 年 9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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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第二批党建“对标争先”专项经费划拨明细表

培育单位 序号 培育对象 经费划拨单位

省委教育

工委下拨

专项经费

（元）

学校党费

配套经费

（元）

标杆院系

1 药学院党委 药学院党委 10000 10000

2 附属医院党委 附属医院党委 10000 10000

样板党

支部

1
中西医结合学院学生第二

党支部

中西医结合学院

党委
5000 5000

2 药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药学院党委 5000 5000

3 科研实验中心直属党支部 科研实验中心直属党支部 5000 5000

4 继续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 继续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 5000 5000

5 附属医院北院党支部 附属医院党委 5000 5000

优秀教师

党支部书

记“双带

头人”

1 胡继宏

科研实验中心直

属党支部
5000 5000

2 宋鹏程 附属医院党委 5000 5000

3 徐芹 定西校区党工委 5000 5000

合计 60000 6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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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中医药大学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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